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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修行业定义 
汽车维修企业（enterprise of vehicle maintenance and repair）从事汽车维护和修理生产的经济实体。一般包括汽车维护企业、汽车修

理企业、汽车专项修理业户、汽车技术状况诊断检测站等。 
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将汽车维修企业分为三类，一类汽车维修企业、二类汽车维修企业和三类汽车维修业户。

标准为： 
一类汽车维修企业是从事汽车大修和总成修理生产的企业，亦可从事汽车维护、汽车小修和汽车专项修理生产。 
二类汽车维修企业是从事汽车一级、二级维护和汽车小修生产的企业。 
三类汽车维修业户是专门从事汽车专项修理（或维护）生产的企业和个体户。专项修理是指对汽车单项或几项附属总成、附件、零

部件、专用装备、电器仪表、轮胎、装修涂饰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专业性的修理、维护、工艺加工、技术服务、改装等作业。 
 
 2、选址禁止性规定 
地下机动车停车库内不应设置机动车洗车设施。 

3、环评审批要求 
依据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的规定，下列汽车维修企业需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表编写并申报辖区生态环境局审批： 
1）营业面积5000平方米及以上且使用溶剂型涂料的； 
2）营业面积 5000平方米及以上且年用非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10吨及以上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BD%E8%BD%A6
https://www.baidu.com/s?wd=%E6%B1%BD%E8%BD%A6%E5%A4%A7%E4%BF%AE&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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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汽车维修企业无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但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废气、废水、噪声和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措施仍需按
照相关要求执行。 

请扫二维码关注“徐汇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具体环保审批要求见公众号发布内容，也可致电我局行政审批服务科进
行确认，咨询电话：6487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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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废水合规处理及排放标准 
（1）洗车废水、维修区域场地冲洗废水应全部收集，经沉砂隔油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 
（2）一类和二类汽车维修企业排放的水污染物应达到《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877-2011）规定的

间接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主要废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687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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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类汽车维修企业排放的水污染物应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18）规定的三级标准排放限值要求。 

5、废气合规处理及排放标准 
(1)打磨、喷漆、烤漆、烘干、调漆、喷枪清洗等产生废气的工序必须在密闭空间内进行，收集产生的废气，并经活性炭吸附过

滤后，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15米。 

(2)产生废油漆桶、废油漆渣等具有挥发性气味的危险废物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应全封闭，并配备废气收集和处理系统，经活

性炭吸附过滤后，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15米。 

(3)排放的各类大气污染物应达到《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288-2021）。 



 

 
 

汽修行业特点及主要污染物 
 

 

 

  

 01 

 
 

6、噪声排放规范（厂界噪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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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危险废物处置规范(主要危废与类别)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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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环境问题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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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洗车废水处理 

规范示例 

经沉淀处理后排放 

不规范示例 

 
简陋的沉淀隔砂池 

 
废水进入雨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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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修废气处理 

规范示例 

喷漆、烤漆作业在密闭空间中进行 调漆、烘干作业在密闭空间中进行 

不规范示例 

露天打腻子 调漆间废气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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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磨粉尘收集 

规范示例 

干磨机有配套粉尘收集方式 

不规范示例 

粉尘未经收集，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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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规范示例 

危废规范识别标志 危废规范说明 

不规范示例 

标志不规范 包装容器未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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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危废废物贮存场所 

规范示例 

危废按类别、固液体分类存放 

不规范示例 

注意三防“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 露天堆放，未分类 无防渗、防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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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徐汇区汽修企业数量上大体表现为体与量逐年双双攀升趋势，汽修行业执法监

管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徐汇大队在经历了广泛问卷、深入调研、科学布局的基

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以“汽修环信码”为抓手，以“互联网+环境信用监管”为主体框架，

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监管重难点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汽修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

型监管方式。 
 
         汽修行业的“环信码”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件主要包括企业的建设情况，软件主

要包括企业的管理情况。将现场检查和远程核查相结合，将各汽修企业分为“绿、黄、红”三

个等级，绿色企业免于检查，黄色企业正常检查，红色企业加密检查。通过这些措施，徐汇区

的汽修企业居民投诉大大减少，并且远程监控共享也可以更好的帮助企业开展管理。 



 

 
 

汽修环信码 
 

 

 

  

 

      对于汽修企业而言，“汽修环信码”的持续应用与普及，激发了汽修企业的信用意识和

主体责任感，其环保意识稳步提高，多数企业养成了定期环保管理合规性自查的习惯，通过

自查、自学和自改，VOCs治理、危废规范化管理和台账管理等进一步规范，逐步从被动守法

转变成主动守法。 

02 

 
 

         大队每季度对参与试点的汽修单位收集相关环境信用基础数据，开展汽修单位企业环

境信用自动评估，根据评分更新环信码（环境信用二维码），环信码共分三级：优秀（绿

码）、一般（黄码）、较差（红码），并予以及时发布更新（企业现场、微信公众号、区

政府门户网站等多种方式进行公示），大队根据相关企业环信码等级开展分类分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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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汇总 



 

 常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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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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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执法检查主要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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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手续 

        主要检查是否未办理过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以及是否按规申领排污许可证。 

废水 

        主要检查洗车废水是否经沉淀处理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废水有偷排至雨水口的行为等内容。 

废气 

         主要检查调漆、喷漆、烤漆、烘干等产生VOCs废气的作业以及打磨等产生粉尘的作业未在密闭空间中进行，

有无组织排放行为；废气处理设施和粉尘收集设施未正常使用，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不正常运

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大气污染物排放口不规范：排气筒高度低于15米；未设置规范的采样口；未搭建采样

平台；未设置废气排放口标志，废气检测报告超标等内容。 



 

 现场执法检查主要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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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主要检查噪声检测报告超标排放的内容。 

危险废物 

        主要检查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危废包装容器以及危废贮存场所）、危废贮存场所不规范：未做

“三防”——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地面未做防渗处理；未设置泄漏液体应急收集装置；不按照国家规

定填写危废转移联单或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废、将危废混入非危废中贮存，未经安全性处置，混合收集、

贮存、运输、处置具有不相容性质的危险废物，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

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将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无经营行为）等内容。 



 

 

 

 

 

 

 

 

 

 

 

 

 

 

 

 

 

 

 

 

 

 

 

 

 

 

 

 

 

 

 

 

 

 

 

 

 

 

 

 

 

 

 

 

 

 
PART FOUR 

 

 

典型案例 



 

 

案例一 

 

 
法律法规：  

 
案情介绍：2018年7月徐汇

区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发现：某汽修单位在从事汽车维

修保养、汽车等经营活动时，危

险废物废矿物油（危废代码

900-214-08）的容器和包装物

贮存点，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

志、未采取相应防护措施、露天

堆放，地面上可见大面积油污，

造成危险废物流失、渗漏，部分

废矿物油流入雨水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五十二条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
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
废物识别标志。 

第五十五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不处置的，
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处置或者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危
险废物的单位承担。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罚款: （
一）不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十一）未采取相应防
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
境污染的；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七项、第八项、第
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行为之一
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有前款第四项行为的，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
处应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处理结果： 

2018年7月20日，徐汇区环境保护

局收到监测站出具的检测报告，检测报

告显示雨水排口有石油类危险废物，当

即发出责令改正决定书：要求该单位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处理雨水井内

的危险废物。 

2018年9月17日，徐汇区环境保护

局对该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陆万元整的

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二 
 
案情介绍：2018年9月，徐汇区环

境保护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

某汽修单位在经营过程中，有四项

违法行为：1、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

废气的生产经营活动未在密闭空间

中进行，2、对危险废物废矿物油

（危废代码900-214-08）的容器和

贮存危险废物的场所均未设置危险

废物识别标志，3、未建立危险废物

管理台账，4、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

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的情况下，擅

自从事汽车修理服务经营活动。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处理结果： 

第四十五条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
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
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
排放。 

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
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
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同前一案例）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第四十三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建
立环境管理台账，并对台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台账的保
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
规定建立、保存环境管理台账或者台账记载内容不完整、弄虚
作假的，由市或者区环保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
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
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
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
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
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
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
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发现上述违法行为后，徐汇区环境保护局执法
人员立即立案，并发出责令改正决定书，并于2018
年11月对四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合计处罚款
人民币玖拾万伍仟元整。 

 



 

 

案例三 
案情介绍：2021年4月，徐汇区生

态环境局接到徐汇区检察院检察建

议书，其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

现，我区某汽修公司在进行汽车维

修作业过程中露天喷漆，产生的挥

发性有机物废气无组织排放。在接

到区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后，执法大

队立即开展现场检查和后续调查，

确认该汽修公司在龙吴路从事汽车

维修活动，在未密闭的空间（维修

车间和露天）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

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喷漆、

涂料）。 

 

 

 法律微讲 
 

 

 

挥发性有机物， 

是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
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常用VOCs表示,它是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三个词第一个字母的缩
写。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种类有很多，常见的分类是以污染
源的性质进行的分类，主要包括有机溶液、建筑材料、室内
装饰材料、纤维材料、办公用品以及室外工业气体等。其中
有机溶液是由有机物为组成介质的溶剂，常见的有机溶液有
家用化妆品、洗发用品和洗涤剂，还包括生活中常用的黏合
剂、油漆、含水涂料等日常工具性用品。 

VOCs参与大气环境中臭氧和二次气溶胶的形成，其对
区域性大气臭氧污染、PM2.5污染具有重要的影响。大多数
VOCs具有令人不适的特殊气味，并具有毒性、刺激性、致
畸性和致癌作用，特别是苯、甲苯及甲醛等对人体健康会造
成很大的伤害。 

汽车维修企业在表面处理、调漆与存储、喷涂与烘干等
环节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 。 

检察建议书，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
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
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
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
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
要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

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
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
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
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法条链接： 



 

 

案例四 
“徐汇区汽修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VOCs）在线监控系统”助力监管

汽修企业 
案情介绍：2019年起，徐汇

区生态环境局陆续对全区35家涉喷

漆工序的汽修企业开展挥发性有机

物（VOCs）在线监控系统安装及

联网工作，建立了“徐汇区汽修企

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线监

控系统”。 

2021年9月28日9时，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线监控平台显示有预警信息：某汽修企业喷漆房废气挥发性有机

物（VOCs）浓度异常升高。 

局管理科室工作人员随即通过该系统查看喷漆房作业情况，确认喷漆房已密闭作业、废气治理设施已开启。为

弄清楚挥发性有机物（VOCs）浓度异常升高的原因，局管理科室工作人员和在线监控供应商一起来到现场实地查看，

经检查发现：在线监控系统内的这家汽修企业，喷漆房密闭作业，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正常，而楼内4楼另有一家汽修

企业在从事汽车维修、保养活动，两家企业喷漆房共用一根排气管道，导致管道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浓度异常

升高。随后，徐汇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针对此情况继续开展深入调查。 



经现场检查及后续调查发现：该汽修企业注册地址为宝山区长江路，

2019年9月起在我区中山南二路设立销售展厅， 2021年2月起在我区中山南二

路另一地址开展维修、保养等服务活动，产生的危险废物有废油漆渣、废铅蓄

电池、废油漆桶、废矿物油等。经初步梳理该汽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涉嫌以下

违法行为： 

1.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活动（喷漆），未在密闭空间或设备

中进行； 

2.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且未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

料； 

3.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标志； 

4.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贮存危险废物； 

5.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废管理台账。针对发现的违法行为，目前

已对该汽修企业进行立案查处。 

 

 查处情况 

 

 相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

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

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

、场所，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

闭：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 

 （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或者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 

 （三）擅自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 

 （四）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 

 （五）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 

 （六）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 

 （七）未经安全性处置，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具有不相容性质的危险废物的； 

 （八）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的； 

 （九）未经消除污染处理，将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的； 

 （十）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 

 （十一）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危险废物的； 

 （十二）未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 

 （十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

四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的，按二十万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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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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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产废单位，有多处危险废物产生设施的，在每个危险废物产生

设施所在地都应做好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在每

个产废设施所在地都需要重新备案，重新制定危废管理计划吗？答案是

肯定的。依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

备案工作的通知》，同一产废单位有多处危险废物产生设施的应分别通

过所在地环保部门办理备案。 

本案的汽修企业注册地为宝山区长江路，我区中山南二路地址起初

只用作对外展示的窗口。2021年2月，该汽修企业开始在我区中山南二

路另一地址开展汽车维修、保养服务活动。该汽修企业在宝山区办理了

危险废物备案登记、制定了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有较为完备的危险废物

污染防护措施，该汽修企业在我区开展汽车维修、保养活动后，出于侥

幸心理，明知故犯，未向我区进行危险废物申报，未在我区制定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我区经营地址无危险废物贮存仓库，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

废物识别标志，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且该汽修

企业的喷涂作业未在密闭的空间或设备中进行。 

由于该汽修企业的注册地为宝山区，未在我区进行备案或申报，其

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这次 “汽修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

在线监控系统”提供的预警信息，为执法人员提供违法线索。 

 

 

 

 

徐汇区作为中心城区，汽修企业分布较为分散，且周边多有居民

楼，为更好地对辖区内的汽修企业进行管控，减少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我区建立了“汽修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线监控系统”。该

系统通过三套设备联动处置，实现对汽修企业的全流程监管。一是在

喷漆房区域安装摄像装置，实现产污节点实时动态监控，确保汽修企

业做到密闭房间实施喷漆工序。二是安装电流采集装置，实现对喷漆

设备、治污设施运行工况的实时联动监控，确保喷漆作业时治污设施

同时运行。三是在喷漆房排气管道上安装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线

浓度检测仪，实现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浓度的实时监控，有效

评估治污设施运行水平和治理效果。 

该系统平台能够展现辖区内的各汽修企业的相关监控数据，并能

实现数据汇总、分析等功能，通过设定不同的阈值、设置分层预警，

根据权限分别给企业和主管部门提供预警预报，实现事前、事中、事

后全过程管理。该系统的建立也为执法人员实现远程监管提供便利，

为非现场执法模式的完善提供帮助，为执法人员办案提供违法线索。 



  

 

 

 

 

 

 

 

 

 

 

 

 

 

 

 

 

 

 

 

 

 

 
 

 

感谢聆听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汽修行业监管要点与违法案例 

徐汇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 王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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